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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大校综字〔2019〕2号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王晓英 
 
 

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检

查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将本通知精神和要求迅速传达到

本单位全体教职员工，认真抓好落实，制定本单位教学实验室安

全工作标准和具体实施方案。请于三月份将有关材料报至校实验

室管理处。 
 

 

2019 年 1月 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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